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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

   
    可再生能源调峰：是指为消纳可再生能
源而超出常规调峰手段的调峰。

    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：是指为消纳可再
生能源而提供超出常规调峰手段的调峰
机组。



• 1）风电弃风严重

• 2016年全年弃风电量497亿千瓦时，占发电量的20.6%。
其中弃风较严重的地区：甘肃省弃风率43%，新疆弃风
率38%，吉林省弃风率30%，内蒙古弃风率21%。

• 2)可再生能源比例将持续增加

• 可再生能源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提出到2020年，常规水
电、风电、太阳能发电要达到3.4亿千瓦、2.1亿千瓦和
1.1亿千瓦以上，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要达到12%以上，
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要达到30%以上。

二、背景介绍——国内背景



• 3）电力过剩，火电利用小时数持续下降

• 2015年火电利用小时数为4329h，2016年火电利用小时
持续降至4165小时。

• 4）供热机组比例提高

• 北方地区供热机组比例越来越高，采暖季调峰能力严重
制约。

二、背景介绍——国内背景



2016年火电机组利用小时数情况



    

二、背景介绍——国内背景

5）机组灵活性改造试点加大。
2016年6月28日，国家能源局下发了《关于下

达火电灵活性改造试点项目的通知》，共16个电
厂被列入名单。

2016年7月28日，又增补了6个发电厂。
提升灵活性改造预期将使热电机组增加20%额

定容量的调峰能力；纯凝机组增加15%—20%额定
容量的调峰能力，最小技术出力达到30%—35%额
定容量；

部分具备改造条件的电厂预期达到国际先进水
平，机组不投油稳燃时纯凝工况最小技术出力达
到20%—25%。



6）为了提升电力系统调峰能力，有效缓解弃水、
弃风、弃光，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，2016年7月19
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印发了《可再生
能 源 调 峰 机 组 优 先 发 电 试 行 办 法 》 。

二、背景介绍——国内背景



1）外电入鲁步伐加快
    今明两年特高压入鲁步伐加快，2016年锡盟山东特高压
交流投运，2017年榆横潍坊交流、上海庙临沂直流、扎
鲁特青州直流投运，2017年，接受外电能力达2000万千
瓦。根据《山东电网十三五发展规划》，预计到2020年
，山东电网主网架接受区外来电将达3750万千瓦。

2）供热机组增加
    供热机组比例逐年增加，采暖季，机组供热与调峰矛盾
越来越突出。截止2016年11月底为止，已经有149台供
热机组接入山东省热电联产监测系统，总容量已经达到
了38565MW。直调机组改造为高背压供热的机组中，
300MW级机组4台，135MW等级机组12台。

二、背景介绍——山东省的形势



    3）核电机组投运
• 海阳核电第一台机组计划2017年8月份投运。根据《山东省能源

中长期发展规划》，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大省，山东
计划“到2020年，核电装机270万千瓦;到2030年，力争核电装机
2065万千瓦”，并将“打造全国重要的东部沿海核电基地”。

• 4）风电等清洁能源发电增多
• 截止到2015年，累计光伏装机规模达到了133万千瓦。截止到

2016年底，山东省风电装机容量839万千瓦。

• 据调度中心统计和预测，截至2017年底，风电将达到1000万千瓦
，光伏发电将达到 430万千瓦。

二、背景介绍——山东省的形势



二、背景介绍——山东省的形势



• 5）调峰手段有限。

• 受自然资源限制，山东没有条件建设常规水电
站用于调峰；

• 受天然气源限制,山东没有燃油或燃天然气的燃
气轮机用于调峰；

• 抽水蓄能机组反应迅速，非常适合用作调峰电
源，其调峰能力可达100%。但目前山东电网抽
水蓄能装机容量少，只有4台25万千瓦机组，占
比较小；

二、背景介绍——山东省的形势



• 近年新建机组基本为大容量、高效率火电机组,
一般设计为带基本负荷运行，调峰使整个电网

安全和经济运行受到一定影响。

• 在电力总体过剩的背景下，电网调峰、热
网供热、清洁能源消纳之间的三角矛盾越
来越突出。

二、背景介绍——山东省的形
势



1、制定规范

    为了进一步提升山东电网的调峰能力，促进可
再生能源消纳，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、
山东电力研究院、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、发
电公司代表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了《山东省可
再生能源调峰机组运行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，
山东电力技术监督办公室制定了《山东省可再
生能源调峰机组最低出力核定试验技术规范》
。

三、山东省首批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的核定



• 1）对于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，按照高于当年同
类型火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一定水平安排优先
发电权计划，并根据核定的调峰深度设定级差
； 

• 2）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因调峰无法完成的优先
发电权计划，可以按照《山东省替代发电管理
办法》有关要求，通过替代发电交易给其他机
组，且替代不受机组容量等级限制。确定为可
再生能源调峰机组的，不参与电力直接交易。

三、山东省首批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的核定

2、办法中对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的主要调 峰激励政策



• 1）能减至额定容量的40%及以下并稳定运行，正常方
式下能持续6小时；春节、大风期等特殊时期能持续18
小时；

• 2）机组具备当日启停能力，且不受次数限制；

• 3）环保排放指标达到国家及省排放要求；

• 4）机组功率因数满足要求；

• 5）满足本厂最小运行方式；

• 6）满足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要求和电网最小运行方式；

• 7）满足本厂供热要求；

• 8）在运的非涉外机组。

三、山东省首批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的核定

3、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申报基本条件



• 首批报名参加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核定的机组共18
台，实际进行了15台机组的核定试验。

• 核定入围机组基本原则如下：

• 纯凝机组：在不采取点火及助燃措施、环保达标、
额定功率因数条件下可以维持40%及以下额定负荷
连续稳定运行。

• 供热机组：在不采取点火及助燃措施、环保达标、
额定功率因数、单机运行能够满足抽汽需求的条件
下可以维持40%及以下额定负荷连续稳定运行。

三、山东省首批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的核定

4、试验概况与核定原则



• 根据试验数据，按照调峰比例优先的原则
确定下列8台机组可以作为可再生能源调
峰机组。考虑到纯凝机组在负荷调节时可
靠性更高，对满足要求的机组排序见表：

三、山东省首批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的核定

4、试验概况与核定原则



山东省首批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核定结果

序号 机组名称
机组
类型

额定
容量（MW）

最低
出力

（MW）

最低出力
比例

（%）

最低出力下的最大供热流量
（t/h）

1 运河电厂#4机组 纯凝 145 55 37.9 /

2 邹县电厂#5机组 纯凝 635 243 38.3 /

3 润泽电厂#2机组 供热 645 222 34.4 9

4 费县电厂#2机组 供热 650 228 35.1 237

5 鲁北电厂#2机组 供热 330 124 37.6 94

6 蓬莱电厂#1机组 供热 330 128 38.8 42

7 莱城电厂#4机组 供热 335 130 38.8 170

8 威海电厂#3机组 供热 320 128 40 150



• 1）低负荷下不能满足供热需求；

• 2）低负荷下SCR入口烟温过低；

• 3）设备缺陷，例如个别机组在降负负过程中上
下缸温差增加、振动增大。

• 4）百万千瓦级机组，单机容量大，发生风险时
对电网的冲击较大。低负荷参与调峰在经济指
标方面的损失较大。在当前电网调峰余量尚能
满足需要的情况下，不建议将1000MW机组列
入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的序列。

5、测试机组不具备40%及以下额定负
荷连续稳定运行的原因



• 1）加强考核

• 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统计实际出力高于调度
指令的时间。根据《办法》进行考核。高于
40%额定容量部分的积分电量记为考核电量，
按照月度累计考核电量的10倍作为次月考核电
量，从发电企业优先发电权计划电量内扣除；
累计实际出力高于调度指令并超过40%额定容
量12小时，取消次年度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资
格。

四、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的监管



• 2）不定期抽查、试验

• 为了实际验证调峰能力，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
心将对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进行不定期的抽检
试验，2次不能达到要求的，取消次年度可再生
能源调峰机组资格。

• 3）动态管理

• 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实行动态管理，按年度核
定。对已核定的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若变更最
低出力，需参加下一年度的可再生能源调峰机
组申报。

四、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的监管



• 4）加强对供热量的在线监督
• 对于涉及供热抽汽的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，其抽汽量应

接受实时监督。如果发现其抽汽量大于试验验证时的最
大抽汽量，应重新核定其能否继续作为可再生能源调峰
机组。

• 5）机网协调试验项目相应调整
• 在机组大修后进行机网协调试验时，应在纯凝和供热工

况下检验机组的调峰能力，如果机组不能满足作为可再
生能源调峰机组的要求，则应退出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
序列。对于机网协调试验在非采暖期进行的情况，应在
采暖期进行供热工况下调峰能力的试验验证。

四、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的监管



• 6）强化信用监管

• 将调峰情况纳入发电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，
作为一项信用记录，录入山东省电力技术监督
服务平台，使调峰信息状况透明，可追溯、可
核查。

• 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、
山东电力技术监督办公室定期报送调峰情况。

• 对于失信违反约定的发电企业要予以警告，严
重失信的要纳入不良信息记录，并按有关规定
进行惩戒。

四、可再生能源调峰机组的监管



• 在外电入鲁、电力总体过剩的背景下，电
网调峰、热网供热、清洁能源消纳之间的
矛盾越来越突出。火电机组面临重新定位
。

• 1、中小机组将同时面临关停压力和热源
市场增加的机遇

• 1） 2014年9月12日下发的《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
行动计划（2014-2020年）》中要求：到2020年，现役
燃煤发电机组改造后平均供电煤耗低于310克/千瓦时。

五、山东省火电机组的重新定位



• 2） 我国城市集中供热以区域锅炉房为主，热
电联产只占40%左右，雾霾将加快小锅炉的关
停节奏。2017年3月5日，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
作报告中指出：“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，今年
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降3%，重点
地区PM2.5明显下降”。

• 3）2016年3月22日发布的《热电联产管理办法
》第八条中规定:”新建工业项目禁止配套建设
自备燃煤热电联产项目”

五、山东省火电机组的重新定位



• 4）2017年2月17日，环境保护部、发展改革委
、、财政部、能源局联合北京市、天津市、河
北省、山西省、山东省、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
了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
作方案》

• “2+26”城市中，山东省7个城市被划入实施范
围：济南、淄博、济宁、德州、聊城、滨州、
菏泽市。

五、山东省火电机组的重新定位



• 5）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近日下发了《关于
开展燃煤自备电厂规范建设及运行转型督查的
通知》。

• 2017年6月底选定新疆、内蒙古、甘肃、广西、
江苏、山东等6省现场调查。

• 督查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：自备电厂基本情况

、承担社会责任情况、达标排放情况。

五、山东省火电机组的重新定位



• 2、基荷电力向调峰电力转变

• 随着电力过剩和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持
续增加，火力发电机组将由提供电力向提
供调峰、调频、稳定转向，将逐步由基荷
电力向调峰电力转向。

五、山东省火电机组的重新定位



• 3、政府出台平衡政策是趋势

• 为了缓解热、电之间的矛盾，促进风电、太阳
能、核电等清洁能源消纳，国家或地方政府将
陆续出台平衡政策，调动各发电企业参与调峰
调频的积极性。

• 国家能源局东北能源监管局2016年11月18日下
发了《东北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（
试行）》，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对调峰辅助服
务加大了补偿力度，拉开了普通调峰与深度调
峰的补偿差距。

五、山东省火电机组的重新定位



• 第十九条 实时深度调峰交易采用“阶梯式”报价方式和价格机制
，发电企业在不同时期分两档浮动报价，具体分档及报价上、下
限见下表：

五、山东省火电机组的重新定位

时期 报价档位 火电厂类型 火电厂负荷率
报价下限（元
/kWh）

报价上限（元
/kWh）

非供热期

第一档

纯凝火电机组 40%<负荷率≤50%

0 0.4

热电机组 40%<负荷率≤48%

第二档 全部火电机组 负荷率≤40% 0.4 1

供热期

第一档

纯凝火电机组 40%<负荷率≤48%

0 0.4

热电机组 40%<负荷率≤50%

第二档 全部火电机组 负荷率≤40% 0.4 1



• 有偿调峰电量：是指火电厂在各有偿调峰
档区内平均负荷率低于有偿调峰基准形成
的未发电量。

• 市场出清价：就是在指定的价格下，需求
=供给

五、山东省火电机组的重新定位

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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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国电电力大连庄河发电有限公司2台600MW机
组通过灵活性改造，2015年共获得“两个细则
”收益7913万元（含税）。2016年获得“两个
细则”收益1.58亿元。

• 发电厂将不止追逐电量、煤耗等指标，更重要
的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制定机组的
运行策略。

五、山东省火电机组的重新定位



• 4、发电厂进行供热改造时应充分考虑机
组的调节性能

• 1）热电联产的主要精神发生了变化。

• 国家计委、国家经贸委、国家环保总局、建设
部2000年发布了《关于发展热电联产的规定》 
，2011年6月30日作了部分修改。国家发展和改
革委员会、国家能源局、财政部、住房和城乡
建设部、环境保护部于2016年3月22日发布了《
热电联产管理办法》。

五、山东省火电机组的重新定位



• 旧规定的主要精神：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

约能源法》中关于“国家鼓励发展热电联产、

集中供热，提高热电机组的利用率”的规定。
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，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

，推动热电联产事业的发展；

• 新规定的主要精神：为推进大气污染防治，提
高能源利用率，促进热电产业健康发展，解决
我国北方地区冬季供暖期空气污染严重、热电
联产发展落后、区域性用电用热矛盾突出等问
题。

五、山东省火电机组的重新定位



• 第十条 系统调峰困难地区，严格限制现役纯凝机组供
热改造，确需供热改造满足釆暖需求的，须同步安装蓄
热装置，确保系统调峰安全。

• 第十三条 为提高系统调峰能力，保障系统安全，热电
联产机组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要求安装蓄热装置。

• 第十六条 严格限制规划建设燃用石油焦、泥煤、油页 
岩等劣质燃料的热电联产项目。

• 第二十二条 在役热电厂扩建热电联产机组时，原则上
釆用背压热电联产机组。

五、山东省火电机组的重新定位

2）新规定对热电联产增加了限制性条件



• 1）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和调峰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或电
力监管部门出台合理的政策，调动电网和发电企业的主
观能动性，借助于技术的不断创新才能解决。

• 2）电科院应充分发挥电厂、电网、经信委、能监办的
桥梁纽带作用。有些工作电网、电厂矛盾。（一次调频
性能与滑压运行、供热改造与调峰性能、开停机台数及
电网安全）

• 3）电厂进行设备改造时需要综合考虑经济性、电网调
度、热网需求、电厂及热网设备、控制系统现状等因素
，定出符合电厂实际的技术路线。

六、总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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